




学院名称 困难人数 名额分配

数智管理学院 5359 9

数字法商学院 5299 0

汽车与能源学院 233 39

智能工程学院 318 53

文学与创意学院 802 133

计算机学院 364 60

三、 评审程序

1.按照省教育厅下达的计划指标、 依据在校生二年级以上 (

含二年级) 人数向各学院下达推荐名额 。

2. 学生申请。 学生根据要求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国家励志奖学

金申请表》 (附件1,并提供1套《成绩表》 (即：《湘潭理工学院学

生成绩档案表》 和以同年级同专业为排名范围的《湘潭理工学院

学生成绩排名表》) 。

3.学院评审。 学院评审小组依据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条件和

评审原则进行审议， 确定学院推荐学生名单。初选名单公示5个工

作日无异议后，将评审结果 (纸质和电子档) 上报学生处 。

4.学校评审。 学生处资助中心对各学院报送的评议结果进行

复核，经核实无误后报送学生奖助工作领导小组。 学生奖助工作

领导小组召开评审会议，审定推荐学生名单，公示 5 个工作日无

异议后，于11月7日前上报省教育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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